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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度业绩说明会会议记录 

 

一、 会议时间：2019年 4月 16日下午 14:00-15:00 

二、 会议形式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“上证 e 互动”网络平台的上证 e访谈栏

目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，网站网址：http://sns.sseinfo.com 

三、说明会主要内容纪要 

 关于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及公司管理层的解答要点如下： 

1、公司对未来的发展有何规划，公司如何应对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？ 

沧州大化回答：尊敬的投资者，在国家和地方产业发展政策的指引下，全面

分析研究市场的基础上，创新思维，对标先进，按照高起点、高标准的原则，以

技术创新和新项目建设为抓手，践行创新发展、绿色发展、高质量发展理念，建

设聚氨酯绿色新材料产业基地，将企业打造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国内一流化工企业

集团、一流化工企业原料生产商和服务商。 

充分借鉴和引进国内外顶尖智能化技术，建成智能化工厂。企业工业无线网

络达到现场设备级、车间监测级和工厂管理级的全覆盖，真正实现 PCS 层可视化、

自动化、无人化。依托 3D 可视化技术虚拟工厂和物理工厂的集成，提升生产操

作的控制精度。工业大数据平台更加完善，实现生产数据的自动统计和分析，实

现安全、环保、生产智能化管控。 

积极打造服务型制造企业，以客户为核心，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和一揽子

解决方案的全方位、全系统、全链条的服务。以客户需求指导生产、研发、满足

客户高端、个性化需求，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购物服务和全流程信息化服务。 

2、 公司现有的股利分配政策是什么？请问留存下来的利润有什么具体的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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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？   

沧州大化回答：尊敬的投资者，2018 年度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

易所加强投资者利益保护和上市公司分红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结合自身发展阶段、

盈利水平及资金状况下制定了《沧州大化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。其中，当公

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 ，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，

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%，且现金分红在当年

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不应低于 20%；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

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情况拟定，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。 

鉴于 2019 年公司有相关项目建设，尚需大量资金投入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

在充分考虑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，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满足公司正常生

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做出的。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公司不断增长的日常

经营资金周转、产品的研发建设、环保设施及生产装置的更新改造等。公司未分

配利润的使用，将有利于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，并顺利推进公司战

略发展，符合广大股东的长远利益。 

3、公司能否采取一些办法改善投资者关系维护？ 

沧州大化回答：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建议，公司会根据自身的实际工作安排

以及投资者的需求，开展投资者调研活动，拉近公司与投资者的距离。 

4、面对未来一年新增产能的出现，公司有什么应对措施？ 

沧州大化回答：未来宏观经济增长长期趋缓，随着烟台万华、辽宁锦化新产

能释放及科思创扩产，TDI行业市场竞争将越来越惨烈，新一轮的优胜劣汰不可

避免。为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，推动企业稳步发展，公司进一步稳生产、降

成本、提效益，积极打造服务型制造企业。 

5、请问公司 2019 年一季度的利润情况如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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沧州大化回答：尊敬的投资者，2019 年第一季度的利润情况请详见公司于

2019年 4月 26日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

的《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一季度报告》。 

6、请问公司分红什么时候实施？ 

沧州大化回答：尊敬的投资者，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提交公司年度股

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2个月内完成现金红利的发放。敬请

关注公司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4月 1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